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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企业：
根据《“永康五金”区域公共品牌管理办法》，永康

市品牌建设促进会即日起正式启动 2024 年度“永康
五金”区域公共品牌申报工作，现将“永康五金”区域
公共品牌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申报类别包括：备案类和申请类
二、申报条件

（一）备案类
以下市场主体的产品实行备案使用制
1.获“品字标浙江制造”、省级首台（套）、“浙江制

造精品”称号的产品；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单项冠
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各级政府质量奖、省“隐
形冠军”、省出口名牌等荣誉或称号的企业，其满足申
请类制造业企业第（4）项要求的产品。

2.具备生产经营资质的非遗传承人或团队，使用
传统原材料、遵循传统工艺流程制作的省级以上（含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产品。

（二）申请类
以下市场主体的产品实行申请使用制。
1.制造业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企业在上一年度被评为“制造业百强”“纳税
百强”“纳税优胜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创新
十强”之一；

（2）产业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企业具有完整的质

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工艺先进，质量
稳定；

（3）企业设有独立的技术研发机构，上一年度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 3%以上，并持续对产品
进行研发和创新投入，注重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及
保护；

（4）申请产品具有当年合格的检验报告，且近 3
年未发生省级以上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列入 CCC
认证目录的产品，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

2.商贸流通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自主品牌的实体店或网络商城（网店）；
（2）申请产品具有当年合格的检验报告，且近 3

年未发生省级以上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列入 CCC
认证目录的产品，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

（3）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其中主流电商平
台上客户满意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4）企业的自有品牌单品类年度网络销售额 1 亿
元以上，且在主流电商平台上自有品牌单品类年度销
售额类目排名前5名，或企业年度纳税达1000万元以
上。

（三）其他情形
政府新招引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其他

行业代表性企业的产品由市品促会组织认定并参照
申请类执行。

三、申报程序
（一）备案程序
1.向市品促会提交相应书面材料；
2.市品促会审核并公示拟授权使用名单；
3.签订授权使用合同，并向备案主体颁发授权使

用书。
（二）申请程序
1.向市品促会提交相应书面材料；
2.市品促会初审并提出初步意见；
3.市品牌办组织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专家进行

联审；
4.公示拟授权使用名单；
5.签订授权使用合同，并向申请主体颁发授权使

用书。
四、申报时间
请符合条件的主体到市品促会领取申报表格并于

2024年6月14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至市品促会。
地址：永康市五金北路277号6406办公室
联系人：陈英俏 87071590、18757636551（市品

促会）
政策咨询：胡永恒 87101197、15988579527（市

品牌办）
电子邮箱：2536185866@qq.com

永康市品牌建设促进会
2024年4月2日

关于开展2024年度“永康五金”区域公共品牌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中办、国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等规定，经市委审计委员会批准，2024年计划开展7个单位、10位市管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并对唐先镇主要领导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
被审计领导干部为任中审计的，审计时限截至审计组进点前一个月；离任审计的，
审计时限截至任期。

根据《永康市本级经济责任审计公开规范操作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现予公
示。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对象履行经济责任、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情况，可以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反映。单位反映问题的，须盖公章；个人反映
问题的，提倡署本人真实姓名。

反映问题受理部门：
市 纪 委 市 监 委 信 访 室 地 址 ：永 康 市 金 城 路 25 号 ；邮 编 ：321300；电 话 ：

87101520。
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地址：永康市金城路 25 号；邮编：321300；电话：

87101461。
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科 地址：永康市花园大道585号西侧；邮编：321300；电

话：87103280。
永康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4年4月3日

永康市2024年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计划公示

序号

1

2

3

被审计单位

唐先镇

花街镇

西城街道

被审计对象

朱兴妙

李 江

李启航

李莹莹

邱军成

王 宇

审计起始时间

2021年9月

2021年9月

2021年9月

2021年9月

2022年4月

2021年9月

序号

4

5

6

7

被审计单位

退役军人事务局

国资办

妇 联

五金城集团

被审计对象

徐 鹏

胡革永

贾益微

吕志辉

审计起始时间

2022年4月

2021年9月

2021年12月

2021年3月

因九鼎路延伸区块房屋拆除项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
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定对大永线（九鼎路至百里西路路
段）实行限制交通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交通措施路段：大永线（九鼎路至百里西路路段）
二、限制交通时间：2024 年 4 月 4 日-4 月 5 日，夜间 00:

00-6：00。
三、交通组织方式：
在夜间00:00～6：00，大永线（九鼎路至百里西路路段）西

侧半幅封闭，东侧半幅双向通行。其他时间段正常通行。

四、注意事项
请过往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以免造成拥堵。请广大驾

驶员与行人在施工期间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和现场管
理人员的指挥，并按照施工告示牌和交通标志的指示通行。如
有违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罚。

特此公告。
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永康市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
2024年4月2日

关于大永线（九鼎路至百里西路路段）实行限制交通措施的公告

九鼎路

百里西路

大
永

线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吕 超 不 慎 遗 失（灭 失）
集体土地使用证/不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永
591 集 建（1993）字 第
2474 号 ，宗 地 号 ：
591-7D-526，土 地 坐
落象珠镇派溪吕村，特
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 此 引 起 的 一 切 法 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吕超
2024 年 4 月 2 日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吕 长 根 不 慎 遗 失（灭
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
永 591 集 建（1991）字
第 0576 号 ，宗 地 号 ：
591-7D-563，土 地 坐
落象珠镇派溪吕村，特
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 此 引 起 的 一 切 法 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吕长根
2024 年 4 月 2 日

发电机出租出售

收旧机械 13588608700

东虹未建房转让

二间 13484085022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钱 巧 丹 不 慎 遗 失（灭

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

永 集 用 2015 第 38592

号 ， 宗 地 号 ：

330784106072JC00660，

土 地 坐 落 象 珠 镇 派 溪

吕村，特此声明上述证

书作废，由此引起的一

切 法 律 责 任 由 声 明 人

自负。

声明人：钱巧丹

2024 年 4 月 2 日

声 明

朱 威 遗 失 浙 江 中 国 科

技 五 金 城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五 金 城 金 都

市 场 十 街 19、21 号 管

理押金发票一张，发票

号 码 ：3880670 金 额 ：

3000 元，声明作废。

厂房出租

烈 桥 正 大 路 三 楼 1400

平 方 米 ，可 以 装 集 装

箱 。 13819904247，

644247。

厂房出租

花 川 标 准 厂 房 出 租 ，

占 地 3000 ㎡ 、厂 房

2600 ㎡ 、办 公 宿 舍

260㎡，变压器 200kV，

大车出入方便，能做各

类 环 评 。 联 系 ：

13905892447，

672447。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钱 巧 丹 不 慎 遗 失（灭

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

永 591 集 建 1991 字 第

0577 号 ，宗 地 号 ：

591-07D-564，土地坐

落象珠镇派溪吕村，特

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 此 引 起 的 一 切 法 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钱巧丹

2024 年 4 月 2 日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钱 巧 丹 不 慎 遗 失（灭

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

永 591 集 建（1991）字

第 0549 号 ，宗 地 号 ：

591-7D-528，土 地 坐

落象珠镇派溪吕村，特

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 此 引 起 的 一 切 法 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钱巧丹

2024 年 4 月 2 日

遗（灭）失声明

兹 有 象 珠 镇 派 溪 吕 村

钱 巧 丹 不 慎 遗 失（灭

失）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不 动 产 权 证 ，证 书 号 ：

永 591 集 建（1993）字

第 2479 号 ，宗 地 号 ：

591-07D-567，土 地 坐

落象珠镇派溪吕村，特

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

由 此 引 起 的 一 切 法 律

责任由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钱巧丹

2024 年 4 月 2 日


